
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青岛国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立场，现就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经审核相关材料，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如下： 

一、关于公司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事前核查，我们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信永中和”）能够按照 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计划按时完成审计工作，如期

出具了 2022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在执行 2022年度的各项审计工作中，能

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相关审计意

见客观、公正，较好的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 

我们查阅了信永中和有关资格证照，相关信息和诚信记录，认可信永中和

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我们认为信永中和具有从事证券业

务的资格，其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

勤勉尽责，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顺利进行，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并将《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和借款额度并

接受关联方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事前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爱国先生及徐波女士同意为公

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有利于公司取得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额度，且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要求，同意将《关于 2023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和借款额度并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补充确认全资子公司接受控股股东借款的事前认可意见 

为满足子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2019 年-2022 年期间王爱国先生向国恩股

份全资子公司国恩塑贸、国恩复材陆续提供借款，年利率均不高于同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本次补充审议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控股股东资助公司全资

子公司有利于子公司业务发展，未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经事前核查，该议案的提请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此，我们同意公司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王亚平、罗福凯、丁乃秀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 

 

 


